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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王廷元
聯絡電話：02-23565586
電子信箱：moi2481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民字第1140222327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防範不肖之徒利用政府普發現金1事進行詐騙，強化民

眾識詐能力，請貴局（處）協助辦理識詐宣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為防範不肖之徒利用政府普發現金1事進行詐騙，強化民眾

識詐能力，本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165.npa.gov.tw）及「165全民防騙臉書」已更新

政府普發現金識詐宣導及常見QA等訊息，請貴局（處）透

過所屬機關（構）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所掌握各種宣

傳管道宣導上開防詐訊息，另請透過LINE群組轉知轄內村

（里）長、鄰長、志工等周知，並加強以村里廣播、各種

村里活動向民眾及高齡長者加強宣導，以強化防詐效果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(市)政府民政處
副本：本部警政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21140031322

■■■■■■區里行政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1/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